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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

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302,082,162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

元（含税），本次不以资本公积金、未分配利润和盈余公积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兴业科技 股票代码 00267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美莉 张亮

办公地址 晋江市安海第二工业区兴业路1号 晋江市安海第二工业区兴业路1号

电话 0595-68580886 0595-68580886

电子信箱 wml@xingyeleather.com taylorz@xingyeleather.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所处行业为“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大类下的“皮革鞣制加工业” ，属于可再生资源产业，是畜牧业

的延伸，上游企业主要为牛原皮供应商，下游企业主要为制鞋、箱包或家具制造企业。公司一直专注于牛头层皮革的开发、

生产与销售，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制造皮鞋、箱包、家具等。 目前公司形成了以纳帕皮系列、自然摔纹皮系列、特殊效应皮系

列三大类产品为支柱的发展格局。公司销售渠道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根据客户的需求，先打样并经客户确认后，根据订

单进行生产。公司产品定位于中高端领域，主要满足国内外知名品牌的需求，森达、奥康、红蜻蜓、意尔康、迪桑娜、百丽、万

里马、红谷、际华集团、PRADA（普拉达）、BALLY（巴利）等均为公司的客户。

公司在牛头层鞋面革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保持国内第一，在产品研发创新方面也一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公司经福

建省科学技术厅、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国家税务局、福建省地方税务局审批，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被皮革和制鞋行业生

产力促进中心评为“中国制革行业科技示范企业” 。 公司企业技术中心被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

务总局认定为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

未来，公司将继续强化创新驱动，提质增效，提升公司的竞争优势，坚持质量为先，中高端产品的比重将进一步增加，

坚持绿色发展推进节能减排，挖掘内销市场潜力，拓展多元化的国际市场。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年

营业收入 2,112,745,711.07 2,565,857,719.58 -17.66% 2,358,148,64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136,922.93 63,119,198.43 -28.49% 13,299,90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9,722,744.13 58,277,002.49 -31.84% -6,442,598.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733,654.83 420,499,636.20 -91.50% -81,018,774.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94 0.2418 -38.21% 0.05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94 0.2418 -38.21% 0.05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3% 3.42% 减少1.49个百分点 0.83%

2017年末 2016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年末

资产总额 2,648,145,503.91 2,686,161,891.25 -1.42% 2,549,777,75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50,816,468.49 2,351,257,846.34 -0.02% 1,581,404,072.4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19,873,982.30 493,952,890.92 470,699,330.12 728,219,507.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92,041.78 12,877,101.79 10,404,794.90 10,562,98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148,056.83 9,487,117.04 10,116,839.91 9,970,730.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8,966,793.20 20,776,802.71 51,613,440.40 282,310,204.9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11,43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34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石河子万兴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04% 84,744,000 质押 59,964,190

吴国仕 境内自然人 16.22% 49,018,186 49,018,186 质押 49,018,186

石河子恒大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41% 31,464,000

荣通国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39% 22,319,500

华佳发展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68% 14,144,400

深圳市方德智联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方德—香山10号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83% 8,546,392

吴美莉 境内自然人 1.26% 3,794,656 3,774,656 质押 3,774,656

王坚宏 境内自然人 1.02% 3,072,500

晋江市远大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2% 2,469,100

许向红 境内自然人 0.62% 1,873,8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石河子万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石河子恒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吴国仕、吴美莉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王坚宏通过证券信用账户持有3,068,500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由于流行趋势的变化，国内市场真皮革在鞋用材料中的占比下降，对公司的销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报告期

内实现营业收入2,112,745,711.07元，同比下降17.66%。实现净利润45,136,922.93元，同比下降28.49%。实现经营性现金

流35,733,654.83元，同比下降91.50%。

面对国内市场的变化，公司积极调整，具体举措如下：

1、稳固国内市场，拓展国际品牌

收集市场信息，对公司的产品风格进行重新规划找准定位，公司通过全面梳理各种皮源差异、生产各工段工艺特性，

结合各风格产品的客户需求，提出“产品立体设计结构” 方案，做到每一个产品不同等级品种均符合相应客户的需求。 同

时公司对原有销售渠道进行优化升级，加强与原有优质客户的进一步紧密配合；加强包袋皮的市场开拓，深入与迪桑娜、

红谷等国内包袋品牌合作；积极探索家具皮的市场开发，稳固国内市场。

国内下游的制鞋和包袋企业在产品流行趋势方面一直都以国际知名品牌为风向标，如果能准确把握国际知名品牌产

品的风格和样式，公司将在竞争激烈的国内市场中脱颖而出。为此公司积极开拓国外市场，主攻美国、欧洲的知名品牌，经

过国际部团队的不懈努力，公司鞋面皮和包袋皮的品质、风格已经得到PRADA（普拉达）、BALLY（巴利）、GUESS（盖

尔斯）、Vera� Bradley（维拉-布拉德利）、Marks� ＆ Spencer（马莎）等国际知名品牌的认可，并部分开始批量供货，兴

业皮革的品牌影响力得到提升。

2、质量为先，加强智能制造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公司秉承“工匠精神” ，聚力精品制造，发挥各事业部之间分工协作的优势，各事业部组织

技术人员对不同风格类型产品进行技术攻关，通过划定所需皮源、工艺精准控制等方式，精工细作形成各自的主打产品，

以此来对接市场需求。

为降低人为操作失误导致的产品品质波动，提升生产效率，公司以制革工序标准化，开展智能、自动化改造作为关键

突破口。 主动参与开发了制革生产过程的自动输送线、转鼓全自动控制系统、转鼓自动加料系统、滚光机配套自动收皮机

械手系统、喷涂机对接皮料自动喂皮和收皮系统，这些自动化改造系统或设备均已应用于生产，智能化制造程度有所提

升。

3、创新驱动，破解行业困局

公司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平台，通过与四川大学、陕西科技大学等国内制革专业名校进行合作，对制革污染物处

理与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等方面进行研究，助推行业的健康发展，此外在新产品开发及提升现有产品品质进行技术攻关，

破解目前行业内产品同质化问题。

通过综合运用高分子材料学、生物学、物理化学技术，实现高效脱铬、可控水解、接枝改性，制备与皮胶原具有共价或

配位结合功能的蛋白填料，回用于制革填充工序，形成实用有效的含铬革屑资源化循环利用方法，促进制革行业循环经济

发展。

通过筛选油蜡助剂、设计涂层配方、优化涂饰工艺、检测与评价涂饰系统，形成解决坯革色花的油蜡涂饰方法，使得皮

革产品粒面细腻、颜色均匀、手感舒适、毛孔清晰自然、真皮感强，而且喷涂在坯革表面的涂层接着性好，不易剥离，实用性

较强。

开发了热转移印花技术、溶剂转移印花技术、直接打印印花技术等皮革以印代染技术及其相关配套技术，生产具有

3D幻彩效应的皮革，该皮革产品色彩鲜艳、逼真，色牢度高，手感柔软，丰满有弹性。

4、重视环保，坚持绿色发展

公司作为制革行业领先企业一直以来重视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为推动行业进步起带头作用。 公司率先在行业内采

用“五水分离、分流分治” 的污水治理方案，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环保型皮革专用染料、高吸收铬鞣剂、蛋白质填充复鞣剂、

高档皮革涂饰阻燃材料、高档皮革助剂等新材料；同时，研究环保制革新工艺，实现了废渣无害化、资源化，废水综合利用、

铬鞣废液的循环利用、浸灰废液的循环利用；积极推行清洁化生产技术，争创环境友好型企业。 2017年度公司环保投入5,

085.98万元，公司及各子公司环保达标排放。 2017年度各事业部环保设施正常运行，水、气、声污染物均达标排放，做到环

保零事故。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牛皮革销售

2,092,754,

826.32

54,925,738.72 8.43% -17.80% -19.35% -0.77%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

说明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不适用 。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①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及影响金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政府补助的会计处

理方法从总额法改为允许采用净额法，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相关递

延收益的摊销方式从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改为按照合理、系

统的方法分配，并修改了政府补助的列报项目。 2017年1月1日尚未摊销

完毕的政府补助和2017年取得的政府补助适用修订后的准则。

对新的披露要求不需提供比较信息， 不对比较报表中其他收益的列

报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根据 《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 行项目，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

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或

处置组时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

建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债务

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

利得或损失。

相应的删除“营业外收入” 和“营业外支出” 项下的“其中：非流动

资产处置利得” 和“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项目，反映企业发生的

营业利润以外的收益，主要包括债务重组利得或损失、与企业日常活动无

关的政府补助、公益性捐赠支出、非常损失、盘盈利得或损失、捐赠利得、

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等。

对比较报表的列报进行了相应调整。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2016年度，资产处置损益增加 -139,

086.61元，营业外收入减少56,548.08

元，营业外支出减少195,634.69元。

②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年度，本公司重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2018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年1-3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50%以上

2018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50.00% 至 0.00%

2018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

（万元）

564.6 至 1,129.2

2017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

元）

1,129.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8年一季度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主要系本报告期销售量下降致毛利额下降所

致。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华春

2018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674

证券简称：兴业科技 公告编号：

2018-016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书面通知于2018年3月13日以直接送达、

传真、电子邮件并电话确认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2018年3月24日上午10:00在福建省晋江市安海第二工业区

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符合召开董

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华春先生主持，公司的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全体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还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全体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总裁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全体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汤金木先生、 李玉中先生、 戴仲川先生均向董事会提交了 《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并将在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上述述职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还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全体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还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全体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年度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36,334,815.35元，按母公司当年实现

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3,633,481.54元。 2017年初未分配利润为599,757,758.03元，减去2017年4月已分配利

润45,326,761.80元，则截至2017年12月31日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为587,132,330.04元。

为了更好的回报股东，根据《公司章程》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公司拟以股本302,082,162股为基数，每10股派

5.00元（含税）现金股利，共派现151,041,081元，剩余未分配利润436,091,249.04元留存以后年度分配。本次不以资本公

积金、未分配利润和盈余公积转增股本。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还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全体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专项报告的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进行核验，并做了专项说明，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7、全体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就次事项本别发表了独立意见和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核验，并出具了鉴证报告，具体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8、全体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规则落实

自查表的议案》。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保荐机构已就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9、全体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0、全体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计划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公司2018年度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11、全体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提议，拟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聘期1

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聘任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本议案还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2、全体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就此事项分别发表了的独立意见和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13、全体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就此事项分别发表了独立意见和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本议案还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4、全体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议案》。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就此事项分别发表了独立意见和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本议案还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5、全体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解锁条件及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解锁条件及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次公司回购注销未达到解锁条件及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6、全体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

的议案》。

公司章程修改内容见附件。

修订后的《兴业皮革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还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7、全体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8、全体董事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其

中关联董事吴华春、蔡建设、孙辉永回避表决。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此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19、全体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全体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因生产经营的需要，拟向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10,000万元（壹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该授信额度可用于流动资金贷款和贸易融资，授信期间以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审批为准。

21、全体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特此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董事意见；

3、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会议相关议案的核查意见；

4、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未达到解锁条件及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5、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本次会议相关议案的报告；

6、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4日

附件：

公司章程修改内容如下：

序 号 条 款 修改前内容 修改后内容

1 原章程第6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217.8412万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208.2162万元。

2 原章程第21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30,217.8412万股， 公司股本结构

为：普通股30,217.8412万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30,208.2162万股，公司股本结构

为：普通股30,208.2162万股。

3

原章程第91条第一

款

股东大会就选举或者更换两名以上的董事、 监事进

行表决时，可采用累积投票制。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

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

股东大会就选举或者更换两名以上的董事、 监事

进行表决时，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 董事会应当向

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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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事项 是/否/不适用 说明

一、内部审计和审计委员会运作

1、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是否为专职，并由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任

免。

是

2、公司是否设立独立于财务部门的内部审计部门，是否配置专职内部

审计人员。

是

3、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向审计委员会报告一次。 是

4、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对如下事项进行一次检查： --- ---

（1）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 是

（2）对外担保 是

（3）关联交易 是

（4）证券投资 是

（5）风险投资 是

（6）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是

（7）购买和出售资产 是

（8）对外投资 是

（9）公司大额资金往来 是

（10）公司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资金往来情况

是

5、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审议内部审计部门提交

的工作计划和报告。

是

6、 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报告一次内部审计工作进度、

质量以及发现的重大问题等内部审计工作情况。

是

7、内部审计部门是否按时向审计委员会提交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和

次一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

是

二、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

1、公司是否制定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和重大信息内部保密制度。 是

2、公司是否指派或者授权董事会秘书或者证券事务代表负责查看互动

易网站上的投资者提问，并及时、完整进行回复。

是

3、公司与特定对象直接沟通前是否要求特定对象签署承诺书。 是

4、公司每次在投资者关系活动结束后两个交易日内，是否编制《投资者

关系活动记录表》并将该表及活动过程中所使用的演示文稿、提供的文

档等附件（如有）及时在深交所互动易网站刊载，同时在公司网站（如

有）刊载。

是

三、内幕交易的内部控制

1、公司是否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登记管理制度，对内幕信息的保密

管理及在内幕信息依法公开披露前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登记管理做

出规定。

是

2、公司是否在内幕信息依法公开披露前，填写《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

人员档案》并在筹划重大事项时形成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相关人员是

否在备忘录上签名确认。

是

3、公司是否在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和相关重大事项公告后5个交易日

内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员买卖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的情况进行自

查。 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进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

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是否进行核实、追究责任，并在2个工作日内

将有关情况及处理结果报送深交所和当地证监局。

是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及前述人员的配偶买

卖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前是否以书面方式将其买卖计划通知董事

会秘书。

是

5、公司关联交易是否严格执行审批权限、审议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是

四、募集资金的内部控制

1、公司及实施募集资金项目的子公司是否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并

及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是

2、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和存放情况进行一

次审计，并对募集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和合规性发表意见。

是

3、除金融类企业外，公司是否未将募集资金投资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未将募

集资金用于风险投资、 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

务的公司或者用于质押、 委托贷款以及其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投资。

是

4、公司在进行风险投资时后12个月内，是否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未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未将超

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不适用

五、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

1、公司是否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10个交易日内通过深交所业务

专区“资料填报：关联人数据填报” 栏目向深交所报备关联人信息。 关

联人及其信息发生变化的，公司是否在2个交易日内进行更新。 公司报

备的关联人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是

2、公司独立董事、监事是否至少每季度查阅一次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

资金往来情况。

是

3、公司是否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对关联交易的审批权限，制定相应的

审议程序，并得以执行。

是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是

否不存在直接、间接和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是

六、对外担保的内部控制

1、公司是否在章程中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审批

权限以及违反审批权限和审议程序的责任追究制度。

是

2、公司对外担保是否严格执行审批权限、审议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是

七、重大投资的内部控制

1、公司是否在章程中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对重大投资的审批权限和

审议程序， 有关审批权限和审议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深交所业务

规则的规定。

是

2、公司重大投资是否严格执行审批权限、审议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是

3、公司在以下期间，是否未进行风险投资：（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期间；（2） 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后十二个月内；（3） 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

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是

八、其他重要事项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签署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声明

及承诺书》并报深交所和公司董事会备案。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的，新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在其完成变更的一个月内完成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声明及承诺书》的签署和备案工作。

是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已签署并及时更新《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后报深交所和公司董事会备案。

是

3、除参加董事会会议外，独立董事是否每年利用不少于十天的时间，对

公司生产经营状况、管理和内部控制等制度的建设及执行情况、董事会

决议执行情况等进行现场检查。

是

独董姓名 天数

汤金木 16

戴仲川 16

李玉中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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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

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3月24日，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兴业科技”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鉴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毕，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拟将截止2107年12月31日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在内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3,881.15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由于

结余募集资金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5.77%， 未达到募集资金净额10%， 本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具体事项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兴业科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513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向中国境内

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000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12.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2,000.00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4,760.63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67,239.37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12年5月2日出

具《验资报告》（天健正信验（2012）综字第020039号）验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1 公司年150万张高档皮革后整饰新技术加工项目（安东园区） 19,978.21

2 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年加工120万张牛原皮、30万张牛蓝湿皮项目 18,252.24

3 公司年加工150万张蓝湿皮扩建项目（安东园区） 13,487.43

4 收购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7,970.24

合 计 59,688.12

“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年加工120万张牛原皮、30万张牛蓝湿皮项目”（以下简称 “福建瑞森” ） 原计划投资40,

205.23万元。 2013年10月24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该议案经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暂缓原“福建瑞森加工120万张牛原皮、30万张牛蓝湿皮项目” 中年加工150

万张牛蓝湿皮到牛成品皮的生产线， 并将其中的13,487.43万元募集资金投资于 “公司年加工150万张蓝湿皮扩建项目

（安东园区）” 。 此次调整后原“福建瑞森年加工120万张牛原皮、30万张牛蓝湿皮项目”仅建设年加工120万张牛原皮到

牛蓝湿皮生产线，项目总投资为18,252.24万元，项目建成后将剩余募集资金8,465.56万元，该部分资金将暂缓使用。 具体

内容详见2013年10月28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的《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53）。

2014年5月29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用

于收购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该议案经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将“福建瑞

森年加工120万张牛原皮、30万张牛蓝湿皮项目”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8,465.56万元中的7,970.24万元用于收购徐州兴宁

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兴宁皮业” ）100%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5月3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用途并用于收购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35）。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2012年6月12日本公司同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

安证券” ）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本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同平安证券分别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安海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泉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海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津淮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

管协议》，并在以上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于2015年12月18日披露了《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84），决定聘请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民生证券” ）承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的持续

督导工作。 公司同民生证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行重新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决

定将瑞森皮革存放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海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安海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津淮支行等四个募集资金专户的募集资金全部转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台湾街支行 （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厦门台湾街支行” ）进行专户存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12月30日发布的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88）。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瑞森皮革

同民生证券与光大银行厦门台湾街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止到2017年12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累计投入65,077.48万元。其中收购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已经于2014年完成； 福建瑞森年加工120万张牛原皮、30万张牛蓝湿皮项目中年加工120万张牛原皮到牛蓝湿

皮生产线已于2015年完工；公司年150万张高档皮革后整饰新技术加工项目（安东园区）和公司年加工150万张蓝湿皮扩

建项目（安东园区）也已于2017年6月30日实施完毕。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1

公司年150万张高档皮革后整饰新技术加工项目 （安东

园区）

19,978.21 19,823.50

2

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年加工120万张牛原皮、30万张牛

蓝湿皮项目

18,252.24 18,088.98

3 公司年加工150万张蓝湿皮扩建项目（安东园区） 13,487.43 11,107.90

4 收购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7,970.24 7,970.24

5 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 6,000

6 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1,123.93

7 已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962.93

合 计 59,688.12 65,077.48

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年加工120万张牛原皮、30万张牛蓝湿皮项目中年加工120万张牛原皮到牛蓝湿皮生产线已

于2015年完工，于2015年12月3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将该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12月5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的《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5-081）。

公司年150万张高档皮革后整饰新技术加工项目（安东园区）已于2017年6月30日完工，截止到2017年12月31日项目

结余金额1,055.95万元（含募投项目资金154.76万元和募集资金理财及存款收益扣除手续费后净额901.19万元）。

公司年加工150万张蓝湿皮扩建项目（安东园区）已于2017年6月30日完工，截止到2017年12月31日项目结余金额2,

825.20万元（含募投项目资金2,379.53万元和募集资金理财及存款收益扣除手续费后净额445.67万元）。

四、此次完工的“公司年150万张高档皮革后整饰新技术加工项目（安东园区）和“公司年加工150万张蓝湿皮扩建项

目（安东园区）”募集资金结余的原因

此次完工的“公司年150万张高档皮革后整饰新技术加工项目（安东园区）和“公司年加工150万张蓝湿皮扩建项目

（安东园区）”出现结余募集资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公司严格控制募投项目成本，根据募投项目在具体建设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本着合理、有效及经济的原则使用募集

资金，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通过加强费用控制，在保证募投项目品质及进度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减少开支。

2、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了一定的利息收入，同时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了现金管理

取得了相应的收益。

五、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鉴于此次“公司年150万张高档皮革后整饰新技术加工项目（安东园区）和“公司年加工150万张蓝湿皮扩建项目

（安东园区）”完工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已全部完工，为充分发挥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

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利益，公司计划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结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在内的募集资金账户

余额）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人员在募集资金专户清零后办理相关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事项。

公司此次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公司其他募投项目的实施，且

公司在最近12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同时公司承诺补充流动资金后12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

资，不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审批程序

公司本次将截止2017年12月31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结余募集资3,881.15万元 （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

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

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由于本次结余募集资金占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5.77%，未达到募集资金净额的10%，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目前已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建设，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

营运资金，有利于公司持续性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建设已经建设完成，本次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可以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持续性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兴业科技本次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

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

的法律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年修订）》 等相关规定的要

求。 公司已完成募投项目的投资和建设，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充实公司

的流动资金，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兴业科技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保荐机构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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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兴业科技” ）于2018年3月2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瑞森” ）使用不超过3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投资安全性较高、流动性

较好、风险较低的短期理保本型财产品（不超过12个月），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并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行使相关决策权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本议案还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一）理财产品品种

为控制风险，投资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短期（不超过12个月）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不涉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第七章 第一节 风险投资”规定的风险投资类投资品种。

（二）决议有效期

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三）理财产品的投资额度

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额度为不超过3亿元，在公司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内该项资金可滚动使用。

（四）实施方式

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行使相关决策权并签署合同文件。具体投资活动由财务部负责组织

实施，必要时可聘请外部人员、委托相关专业机构，对投资品种、止盈止亏等进行研究、论证，提出研究报告。

（五）信息披露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购买理财产品的信息，包括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期限、收益等，将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

露。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 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投资的收益不可预期。

（二）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控制措施如下：

1、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的保本型理

财产品，不得购买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第七章 第一节 风险投资” 规定的风险

投资类投资品种。

2、管理层进行具体实施时，需得到公司董事长批准并由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财务部在具体实施时要及时分析

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

资风险。

3、资金使用情况由公司审计部进行日常监督。

4、独立董事应当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且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也应对其进行核查。

5、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

6、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及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一）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是在确保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和保证自

有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日常资金周转需要，亦不会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二）理财产品收益率一般会高于活期存款及同期定期存款利率，通过进行适度的保本型短期理财，能够获得一定的

投资效益，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止到公告披露日前12个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已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累计发生额0万元，未到

期理财产品余额0万元；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公司已经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了理财产品的购

买及损益情况。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3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公司股东会决

议有效期内该项资金可滚动使用。本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有效

期为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购买的理财产品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短期（不超过12个月）

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第七章 第一节 风险投资” 规定的

风险投资类投资品种。本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

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影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况，决策和审议程序符合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使用不超过3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并将该议案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在保证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正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投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3亿

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能够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该事项的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监事会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使用不超过3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六、其他重要事项

本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是在确保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和保证自有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将

对公司的经营和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但鉴于理财产品存在收益不确定等因素，该事项的实施存在一定的收益风险。

公司将对投资进展情况继续关注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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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

告【2012】44号）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兴

业科技” ）于2018年3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瑞

森” ）使用不超过4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不超过12

个月），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上述期限和额度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本议案还需提交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6年7月2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1370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1,510,162�股新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715,978,

294.62元，扣除承销保荐费、律师费等发行费用6,007,211.32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09,971,083.30元，其中：新

增股本61,510,162.00元，资本公积648,460,921.30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账情况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并出具致同验字（2016）第351ZA0032号《验资报告》。

根据《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4）披露的募集资金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本次募集资金投金额（万

元）

1 兴业科技工业智能化技改项目 28,098.56 28,098.56

2

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年加工120万张牛原皮、30万张牛蓝湿皮项

目

40,205.23 21,457.67

3 归还银行借款 20,000.00 20,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2,041.60 1,440.88

合 计 90,345.39 70,997.11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至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了专

项账户进行管理，并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相关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闲置的原因

1、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止到2017年12月31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万

元）

累计投入金额（万元）

1 兴业科技工业智能化技改项目 28,098.56 914.98

2

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年加工120万张牛原皮、30万张牛蓝湿皮

项目

21,457.67 564.13

3 归还银行借款 20,000.00 20,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1,440.88 1,440.88

合 计 70,997.11 22,919.99

公司在2016年9月1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中的20,000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详细内容请

见公司于2016年9月15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发布的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86）。

2、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6年9月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7,000万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

月。 公司已于2016年10月8日将上述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7,0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

未超过12个月，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已归还完毕。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6年9月10日和10月1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兴业皮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81）和《兴业皮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归还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89）。

2016年10月1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6,000万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期限

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福建瑞森已于2017年6月1日将上述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36,0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6年10月18日和2017年6月3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兴业皮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91）和《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归还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6）。

3、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福建瑞森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49,163.52万元（含银行利息收入）。

4、募集资金闲置原因

在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公司将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分期逐步投入募集资金，因此存在

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理财产品品种

为控制风险，公司选择的理财产品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短期（不超过12个月）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2、投资期限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3、投资额度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拟使用不超过4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内，该项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上述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开立或注销产品专

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报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4、实施方式

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相关决策权并签署有关的法律文件。具体投资活动由财务部负责组

织实施，必要时可外聘人员、委托相关专业机构，对投资品种、止盈止亏等进行研究、论证，提出研究报告。

5、信息披露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信息，包括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期限、收益等，将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四、投资风险、风险措施控制及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1、投资风险

（1）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购买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不排除

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介入， 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

期。

2、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保本型理财产品，不涉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第七章 第一节 风险投资”规定的风险投资类投资品种。

（2）管理层进行具体实施时，需得到公司董事长批准并由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财务部在具体实施时要及时分

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

投资风险。

（3）资金使用情况由公司审计部进行日常监督。

（4）独立董事应当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且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也应对其进行核查。

（5）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

（6）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及损益情况。

3、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1）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募投项目的正常建设，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2）通过进行适度的保本型短期理财，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升募集资金管理使用效率，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

的投资回报。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止到公告披露日前12个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已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累计发生额0万元，未到

期理财产品余额0万元；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公司已经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了理财产品的购

买及损益情况。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4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股东会决议

有效期内，该项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

效。 购买的理财产品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短期（不超过12个月）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第七章 第一节 风险投资” 规定的风险投资类投资品种。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并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决策和审议程序符合证监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使用不超过4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并将议案

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在确

保公司日常经营，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正常实施的前提下，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监事会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使用不超过4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将对公司的经营和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兴业科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投资理财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民生证券对兴业科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投资理财无

异议。

七、其他重要事项

本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

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将对公司的经营和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但是鉴于理财产品存在

收益不确定性等因素，该事项的实施存在一定的收益风险。公司将对投资进展情况继续关注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002674� � � � � � �证券简称：兴业科技 公告编号：2018-022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未达到解锁条件及部分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兴业科技” ）于2018年3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解锁条件及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因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第四期未达到解锁条件，以及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

激励条件，公司决定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所持有的未达到相应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以及部分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

所持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具体内容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3年5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考核管理办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激励计划有关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和是否

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实。 随后公司将相关材料报送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2、2013年6月13日，公司获悉报送的《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3、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修订了《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2013年6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

发展和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4、2013�年7月18日，公司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

通过了关于《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激励计划有关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项。

5、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2013年8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兴业科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首次授予的权益数量和授予价格进行了调整，并确定本次限制性

股票授予的首次授予日为2013年8月16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兴业科技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同意

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3年8月16日，同意向首次102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

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再次核实，确认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同意本次限制性股票

授予价格由每股5.02元调整为每股4.82元。

6、2013年10月29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董事会在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过程中，林振

社、徐袖军、王兵义、何绍明、刘波、欧延瑜、张慧、聂贇、娄永峰、张尊为、颜远堤等11人因个人原因放弃本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权利；孔祥涛、邱立平、陈小燕、何乐义因个人原因认购部分限制性股票。 因此，公司本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328.5万股减少到290万股，授予对象由102名减少到91名。本次授予股份的上

市日期为2013年10月30日。

7、2014年5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决定回购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李光明所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20,000股，回购

价格为4.57元/股。

8、2014年7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确定2014年7月16日为授予日，以6.05元/股的价格向6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35万股，公司独立董事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确认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

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9、2014年8月14日公司发布了《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董事会将已

离职激励对象李光明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2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截止到2014年8月13日，上述限制

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10、2014年10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和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

案》，决定回购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赵海军所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20,000股，回购价格为4.57元/股。同时鉴于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公司办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额20%解锁

的相关事宜，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72,000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4年10月30日。

11、2014年12月2日公司发布《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和《兴业皮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董事会将已经离职激励对象赵海军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2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截止到2014年12月2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董事会在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过程中，激励对象孙殿军因个人原因认购部分预留限制性

股票，吴韦华因个人原因放弃本次认购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权利。因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授予的预留限制

性股票数量由35万股减少到27.5万股，授予对象由6名减少到5名，本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4年12月3日。

12、2015年3月2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未达到解锁条件及部分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期和授予预留限制

性股票第一期未达到解锁条件，以及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决定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所持有的未达

到相应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以及部分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公司此次回购注销87名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和5名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激励对象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617,000股，以及离职激励对象刘小

平、邓文才所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40,000股，共计657,000股。

13、2015年4月29日公司发布了《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董事会已

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所持有的未达到相应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以及部分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共计657,000股。 截止到2015年4月28日收盘，上述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

购注销。

14、2016年2月2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解锁条件及部分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因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期和授予预留限制性股

票第二期未达到解锁条件，以及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决定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所持有的未达到相

应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以及部分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公司此次回购注销80名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和5名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激励对象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712,500股， 以及离职激励对象苏越兰、

徐峰、肖湘平、董明强、李从申、蔡冠明、邹敏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08,000股，共计820,500股。

15、2016年5月28日公司发布了《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董事会已回

购注销激励对象所持有的未达到相应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以及部分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共计820,500股。 截止到2016年5月27日， 上述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

销。

16、2017年3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解锁条件及部分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因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期和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第

三期未达到解锁条件，以及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决定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所持有的未达到相应解

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以及部分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公司此次回购注销69名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和5名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激励对象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866,750股，以及离职激励对象谢冰燕、林瑞

华、郭宝华、王辉达、冉小红、王全仕、邱立平、于君德、章勇太、聂魏波、王雪金等11人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22,500股，共计989,250股。

17、2017年5月24日公司发布了《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董事会已回

购注销激励对象所持有的未达到相应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以及部分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共计989,250股。 截止到2017年5月22日， 上述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

销。

二、回购原因、回购数量及价格

（一）回购原因

由于公司2017年度的业绩未达到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四期解锁条件， 根据公司 《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对当期可申请解锁的相应比例的限制

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未达到解锁条件说明如下：

解锁条件 2017年度业绩情况

预留限制性股票第四次解锁期解锁条件以2012年的业绩指标

为基数，2017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90%， 净利润增长率不低

于110%，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1%。 以上净利润与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

据，各年度净利润与净资产均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若公司发生再融资行为，则融资当年

及下一年度以扣除融资数量后的净资产及该等净资产产生的净利

润为计算依据。

公司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1,543,406,489.55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41,498,505.16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5,429,012.75元），公司2017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2,112,745,711.07元， 相较于2012年增长26.95%， 不满足以

2012年的业绩指标为基数，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90%的条件；

公司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为39,722,744.13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5,136,

922.93元），扣除公司于2016年8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新增的净

资产，2017年度产生的净利润9,686,325.08元后， 公司2017年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30,036,419.05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5,450,597.85元），相较于2012

年同比下降了78.77%，不满足以2012年净利润为固定基数，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110%的条件；

公司2017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93%，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70%， 扣除公司于2016年8月非

公开发行股票完成产生的净资产，2017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2.1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84%，不

满足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1%的条件；

综上所述，公司无法达到业绩解锁条件。

孙殿军作为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于2014年7月16日获授限制性股票50,000股，由于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

第一期、第二期和第三期解锁条件未成就，由公司回购股份32,500股，剩余未解锁限制性股票17,500股，鉴于孙殿军已离

职。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十二章的规定以及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孙殿军所持有

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7,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二）回购数量

公司此次回购注销4名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激励对象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78,750股， 以及离职激励对象孙

殿军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7,500股，共计96,250股。

（三）回购价格

因公司201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以总股本242,9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元（含税）现金股利。

201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以总股本242,478,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元（含税）现金股利。 2016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方案，以总股本302,178,41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元（含税）现金股利。按照《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第十三章“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与注销”中回购注销价格调整方法：

P＝P0-V

其中：P0为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回购价格；P〉1。

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的5名激励对象的回购价格为5.75元/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总金额为553,437.50元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

三、预计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回购注销数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61,755,337 20.44 96,250 61,659,087 20.42

高管锁定股 148,925 0.05 148,925 0.05

首发后限售股 61,510,162 20.36 61,510,162 30.37

股权激励限售股 96,250 0.03 96,250 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40,423,075 79.56 240,423,075 79.60

总股本 302,178,412 100 96,250 302,028,162 100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

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公司2017年度的业绩不符合《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回

购注销4名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激励对象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78,750股。 由于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孙殿军

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同意由公司将孙殿军所持有的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17,500

股回购注销。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及单价准确。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符合《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以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项备忘录1-3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监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公司2017年度的业绩不符合《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回

购注销4名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激励对象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78,750股。 由于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孙殿军

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同意由公司将孙殿军所持有的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17,500

股回购注销。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及单价准确。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符合《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以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项备忘录1-3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七、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认为，兴业科技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数量和价格确定等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本

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而减少注册资本尚待按照《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办理减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和股份注销登

记手续。

特此公告。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未达到解锁条件及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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